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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

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 号），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落实相关治理

措施和企业主体责任，完善排污许可技术支撑体系，指导和规范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的编制工作，指导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一般性原则、申报程序、基本情况填报

要求、许可排放限值核定、实际排放量核算、合规判定方法以及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与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环境管理要求的内容，提出了排污单位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核发机关核发排污许可证时，对位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建设区域内的、属于国家或

地方已明确规定予以淘汰或取缔的排污单位或者生产装置，应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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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一般性原则、申报程序、基本情况填报

要求、许可排放限值核定、实际排放量核算、合规判定方法以及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与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环境管理要求的内容，提出了排污单位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编制工作。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排污单位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及网上填报相关申请信息，适用

于指导核发机关审核确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许可要求。有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

规范（以下简称行业技术规范）的，执行行业技术规范；无行业技术规范的，执行本标准；

行业涉及通用工序的，执行通用工序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5432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T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6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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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494  水质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521  废水排放规律代码（试行） 

HJ 523  废水排放去向代码 

HJ 733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20□□  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试行）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环发〔2008〕6 号） 

《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 2013 年第 14 号）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 号） 

《关于印发<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环水体〔2016〕186 号）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关于开展火电、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的通知》（环

水体〔2016〕189 号） 

《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有关问题的复函》 （环办大气函〔2016〕1087 号） 

《关于加强京津冀高架源污染物自动监控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办环监函〔2016〕148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产设施  production facilities 

指在排污单位中与产排污有关的，直接参加生产过程或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机器设备。 

3.2 污染治理设施  pollution control facilities 

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收集、净化、去除的设备或设施。 

3.3 排放口  discharge port 

包括废气排放口和废水排放口，其中废水排放口分为排污单位废水总排放口和车间或生

产设施废水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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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许可排放限值  permitted emission limits  

指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允许排污单位排放的污染物最大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3.5 环境管理台账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cords 

指排污单位记录日常环境管理信息的载体，是排污单位在排污许可管理过程中自证守法

的主要原始依据。 

3.6 执行报告  compliance reports 

指排污单位定期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送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的报告，是排污单位在排

污许可管理过程中自证守法的主要载体。 

3.7 特殊时段 special periods 

指根据国家和地方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或其他相关环境管理文件规定，对排污单位的

污染物排放有特殊要求的时段，包括重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和冬防期间等。 

3.8 非正常排放  abnormal emission 

指非正常工况下的污染物排放。如点火开炉、开（停）机、设备检修、设备（设施）运

转异常等非正常工况下的排放。 

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程序及行业技术规范内容原则要求 
4.1 申请与核发程序 

排污单位在规定的申请时限，登录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请子系统

（http://permit.mep.gov.cn）进行网上注册和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填写。同一法人单位或其他组

织所有，位于不同地点的排污单位，应当分别申请和领取排污许可证并赋唯一编码；不同法

人单位或其他组织所有的排污单位，应当分别申请和领取排污许可证并赋唯一编码。 

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附 2 要求，排污单位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上填写《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的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大气污染物排放、水污染物排放等内

容。上述内容填写完成后，可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直接进行申请前信息公开，也

可下载已填写的申请表，以《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 号）

规定的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公开时间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公开期间公众

可在信息平台上直接反馈意见。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实行排污许可简

化管理的排污单位，可不进行申请前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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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前信息公开结束后，排污单位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写《排污许可证

申领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并按《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附 2 要求在平台上填写《排

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环境管理要求等其他内容，按照平台“业务办理流程”，将相关申报材

料一并提交。同时向核发部门提交通过管理信息平台印制的书面申请材料。实行排污许可简

化管理的排污单位，可不提交《排污许可证申领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 

排污单位申报完成后由核发部门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核发系统对排污单

位申请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审查，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中的不同情形分

别作出处理。同意受理的进入技术审核流程，核发部门根据审核结果，做出准予许可或不予

许可的决定，对于准予许可的发放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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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申报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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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业技术规范内容原则要求 

行业技术规范内容参照本标准执行，原则上应包括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产排污

节点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确定方法、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自行监测管理要求、环

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和合规判定方法等方面内

容。 

行业技术规范编制时应以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放口为核心，梳理与排污相关的污染治理设

施、与产污相关的生产设施、以及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原辅材料，确定每个排放口的污染因子，

明确对应的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的核定方法，提出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

记录以及执行报告编制等环境管理要求，规定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方法以及合规判定方法等内

容。 

5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5.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应结合行业特点，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表 1~表 5，包括排污

单位基本信息、主要产品及产能、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信息、产排污节点、污染物种类及污

染治理设施，以及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厂区总平面布置图等。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应当按照排污

单位实际情况填报，确保真实、合法、完整。行业技术规范应根据行业生产特点，确定具体

填报内容，并纳入申请子系统下拉菜单项。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增加的管理要求，应填入排污许可证管理信

息平台申报系统中“有核发权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增加的管理内容”一栏。 

排污单位在填报申请信息时，应评估污染排放及环境管理现状，对现状环境问题提出整

改措施，并填入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中“改正措施”一栏。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填报，对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

负法律责任。 

5.2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排污许可证申请表》表 1 中的内容，包括单位名称、邮政编码、是否投产、投产日期、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纬度、所在地是否属于重点区域、是否有环评批

复文件及文号（备案编号）、是否有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及文号、是否有

主要污染物总量分配计划文件及文号、颗粒物总量指标（t/a）、二氧化硫总量指标（t/a）、

 —  14  — 



HJ□□-20□□ 

氮氧化物总量指标（t/a）、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t/a）、氨氮总量指标（t/a）、其他污染物

总量指标等。 

5.3 主要产品及产能 

《排污许可证申请表》表 2 中的内容，是指排污单位各生产环节产品及产能情况，以及

与许可排放量核算、实际排放量计算相关的信息。 

主要生产单元名称：按工序、生产线划分生产单元，每个工序、生产线为一个生产单元。 

主要工艺名称：主要生产单元所采用的工艺名称。 

生产设施名称：生产单元中与产排污有关的主要生产设施名称。 

生产设施编号：填写排污单位内部生产设施编号，若排污单位无内部生产设施编号，则

根据《关于开展火电、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的通知》（环

水体〔2016〕189 号）附件 4《固定污染源（水、大气）编码规则（试行）》进行编号并填

报。 

设施参数：与排放量核定相关的生产设施参数。 

产品名称：相应工艺对应的主要产品名称，填报时选择对应行业。 

生产能力：主要产品设计产能或近三年实际产量，不包括国家或地方政府予以淘汰或取

缔的产能。近三年实际产量为实际发生数（未投运或投运不满一年的排污单位不需填报，投

运满一年但未满三年的排污单位按周期年填报）。填报时选择对应行业。 

设计生产时间：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或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中

的年生产时间填写。 

5.4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信息 

《排污许可证申请表》表 3 中的内容，是指排污单位各生产环节原辅料及燃料使用情况，

以及与许可排放量核算、实际排放量计算相关的信息。 

原辅料及燃料名称：按原料、辅料、燃料种类分别填写名称。 

年最大使用量：按近三年实际使用量的最大值填写，未投运或投运不满三年排污单位的

年最大使用量按设计使用量填写。 

硫元素占比：为原辅料及燃料中硫元素占比，需按设计值或上一年生产实际值填写，原

辅料、燃料中不含硫元素的可不填写。填报值以收到基为基准。 

有毒有害成分及占比：为有关文件中规定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及其在原料或辅料中

的成分占比，需按设计值或上一年生产实际值填写。填报值以收到基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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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灰分、硫分、挥发分及热值：需按设计值或上一年生产实际值填写燃料灰分、硫分

（固体和液体燃料按硫分计；气体燃料按总硫计，总硫包含有机硫和无机硫）、挥发分及热

值，燃油和燃气填写硫分及热值。填报值以收到基为基准。 

5.5 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排污许可证申请表》表 4、5 中的内容，包括废气和废水两部分。产排污节点及排放

口具体填报要求见本标准第 6 节。 

5.5.1 废气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生产设施名称、编号：与 5.2.2 节中的设施、编号一致。 

对应的产污节点：为生产设施对应的产污环节名称，原则上依据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确

定。 

污染物种类：产污环节产生的主要污染物类型，原则上依据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污

染因子确定。 

排放形式：分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两种形式。 

污染治理设施：包括设施名称、编号、治理工艺、是否为可行技术，治理设施应与生产

设施产污节点相对应。 

排放口编号及类型：填写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现有赋予编号，若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未

对排放口进行编号，则根据《关于开展火电、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污许可证

管理工作的通知》（环水体〔2016〕189 号）附件 4《固定污染源（水、大气）编码规则（试

行）》进行编号并填写。排放口类型按本标准 6.2 节的要求，填写主要排放口或一般排放口。 

排放口设置要求：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 号），

以及排污单位执行的排放标准中有关排放口规范化设置的规定，填报废气排放口设置是否符

合规范化要求。 

5.5.2 废水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废水类别：为产生废水的工艺、工序，或废水类型的名称。 

污染物种类：产污环节产生的主要污染物类型，原则上依据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污

染因子确定。 

排放去向：依据 HJ 523 相关规定填报，排放去向包括：不外排；排至厂内综合污水处

理站；直接进入海域；直接进入江、湖、库等水环境；进入城市下水道（再入江河、湖、库）；

进入城市下水道（再入沿海海域）；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进入其他单位；进入工业废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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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理厂；其他（包括回喷、回填、回灌、回用等）。对于工艺、工序产生的废水，“不外

排”指全部在工序内部循环使用，“排至厂内综合污水处理站”指工序废水经处理后排至综

合污水处理站，对于综合污水处理站，“不外排”指全厂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排放。 

排放规律：依据 HJ 521 相关规定填报，包括连续排放，流量稳定；连续排放，流量不

稳定，但有周期性规律；连续排放，流量不稳定，但有规律，且不属于周期性规律；连续排

放，流量不稳定，属于冲击型排放；连续排放，流量不稳定且无规律，但不属于冲击型排放；

间断排放，排放期间流量稳定；间断排放，排放期间流量不稳定，但有周期性规律；间断排

放，排放期间流量不稳定，但有规律，且不属于非周期性规律；间断排放，排放期间流量不

稳定，属于冲击型排放；间断排放，排放期间流量不稳定且无规律，但不属于冲击型排放。 

污染治理设施：包括设施名称、编号、治理工艺、是否为可行技术，治理设施与生产设

施相对应。 

排放口编号及类型：填写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现有赋予编号，若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未

对排放口进行编号，则根据《关于开展火电、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污许可证

管理工作的通知》（环水体〔2016〕189 号）附件 4《固定污染源（水、大气）编码规则（试

行）》进行编号并填写。排放口类型按本标准 6.2 节的要求，填写主要排放口或一般排放口。 

排放口设置要求：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 号），

以及排污单位执行的排放标准中有关排放口规范化设置的规定，填报废水排放口设置是否符

合规范化要求。 

5.5.3 土壤污染风险点和防治措施 

涉及的土壤风险物质：包括有机溶剂，重金属、类重金属及无机化合物，危险物质，第

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等。 

涉及的土壤风险重点设施设备及活动：包括储罐等散装液体储存设施设备，管道、运输

泵等散装液体的运输及内部转运设施设备，散装和包装货物的储存与运输设施设备，生产加

工装置，污水处理和固体废物堆放等其他活动。 

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包括配置储罐泄漏检测装置、阴极保护系统等工程措施；以及定期

对风险点进行巡查等管理措施。 

其他土壤风险点和防治措施：拆除生产设施设备、构筑物和污染治理设施的，事先制定

残留污染物清理和安全处置方案，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安全处置；建立危险废物台账，严

格危险废物管理，杜绝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完善本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防止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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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环境事件污染土壤。 

6 产排污节点及对应排放口具体规定 
6.1 产排污环节及污染物种类 

产排污环节及排放口污染物种类原则上依据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

复综合确定。 

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依据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 

无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依据综合排放标准并结合生产工序产排污情况确定。 

有地方排放标准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确定。 

6.2 排放口及执行标准 

行业技术规范应结合行业特点和行业排放标准，明确该行业排污单位废气、废水的主要

排放口、一般排放口及其控制要求。实行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排放口原则按一般排放口管理，

行业技术规范或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特殊要求的，从其规定。 

6.2.1 废气排放口及执行标准 

下列生产设施对应的排放口为主要排放口： 

①各种燃料的锅炉和燃气轮机组；②工业炉窑（水泥窑、炼焦炉、熔炼炉、焚烧炉、熔

化炉、铁矿烧结炉、加热炉、热处理炉、石灰窑等）；③化工类排污单位的反应设备（化学

反应器/塔、蒸馏/蒸发/萃取设备等）；④其他与上述所列排放相当主要污染物的污染源。 

除主要排放口之外的均为一般排放口。 

排污单位应详细填报所有排放口具体位置、排气筒高度、排气筒出口内径、执行标准等

信息。 

6.2.2 废水排放口及执行标准 

原则上涉及排放工艺废水的排放口为主要排放口。排污单位应详细填报废水排放口经纬

度坐标、间歇排放时段等。废水直接排放至自然水体的，还应说明受纳水体名称、水体功能

目标、汇入处地理坐标、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名称及浓度限值。废水向海洋排放的，还应

说明岸边排放或深海排放，向深海排放的，还应说明排污口的深度、与岸线直线距离。废水

排入城镇或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厂的，还应说明受纳污水处理厂的名称、污染物种类及排放标

准浓度限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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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许可排放限值核定方法 
7.1 一般原则 

许可排放限值包括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按照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等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要求，按从严原则确定许可排放浓度，依据总量控制指标及本标准规

定的方法从严确定许可排放量。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

位，许可排放限值还应同时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批复要求。 

总量控制要求包括地方政府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文确定的总量控制指标、环评批复时

的总量控制指标、现有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总量控制指标、通过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确定

的总量控制指标等地方政府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排污许可证申领单位以一定形式确认的

总量控制指标。 

实行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原则上仅对许可排放浓度提出要求，行业技术规范有其他要求

的，从其规定。 

许可排放量包括年许可排放量和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年许可排放量是指允许排污单位

连续 12 个月排放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根据需要将年许可排放量

按月进行细化。 

依法制定并发布的限期达标规划、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中有明确要求的以及地方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合规制定的其他各项要求，也应予以考虑。 

排污单位填报许可限值时，应在《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写明申请的许可排放限值计算

过程。 

排污单位申请的许可排放限值严于本规范规定的，排污许可证按照申请的许可排放限值

核发。 

7.1.1 废气 

对于大气污染物，以排放口为单位确定有组织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许可排放浓度，

以生产设施、单元或厂界为单位确定无组织许可排放浓度。主要排放口逐一确定许可排放量；

一般排放口原则上不许可排放量，行业技术规范中有其他要求的，从其规定。 

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无组织废气有浓度排放限值和控制措施规定的，管控许可排放

浓度和污染控制措施，在排污许可证中明确无组织控制措施要求。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

无组织废气无管控要求或无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原则上仅对无组织排放提出控制措施要

求。对无组织废气有排放量控制要求的，可结合行业特点给出不同控制措施下的年许可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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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行业技术规范中应明确无组织许可排放量计算方法。 

7.1.2 废水 

对于水污染物，以排放口为单位确定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主要排放口许可排放

浓度和排放量，一般排放口原则上不许可排放量，行业技术规范中有其他要求的，从其规定。

单独排入城镇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生活污水仅说明排放去向。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车间

或生产设施排放口有浓度排放限值要求的，应明确相应排放口许可排放浓度。国家或地方对

特征污染物有总量控制要求的，废水排放口应许可排放量。 

7.2 许可排放浓度核定方法 

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排污单位许可排放浓度时，依据排污单位应执行的排放标准限

值确定。有地方排放标准要求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确定。限期达标规划有要求的，以及相

关法规、规范中明确规定浓度限值要求的，应予以综合考虑从严核定。 

7.2.1 废气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控制区按照《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 2013

年第 14 号）和《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有关问题的复函》（环办大气函〔2016〕

1087 号）等的要求进行确定。其他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域范围、时间，由国

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若执行不同许可排放浓度的多台生产设施或排放口采用混合方式排放废气，且选择的监

控位置只能监测混合废气中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应根据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确定，标

准中无混合排放浓度确定要求的，许可排放浓度则应按照不同标准中最严格的浓度限值确

定。 

7.2.2 废水 

对于排污单位生产设施同时生产两种及以上产品、适用不同排放控制要求或不同行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原则上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依据行业排放标准确定；无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照综合排放标准中相关规定确定。 

废水排入城镇或工业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许可排放浓度应按行业废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要求确定；无行业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标准中未做出规定的，可按排污单位与城镇或工

业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负责单位商定值确定；无商定值时，按照 GB 8978 三级排放限值、GB/T 

31962、以及其他有关标准从严确定；废水经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直接回用于农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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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等进入地渗或蒸发地的，回用废水按照相关标准中水质浓度限值要求确定。 

7.3 许可排放量核定方法 

现阶段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重点行业）、化学需氧量、氨

氮等污染因子许可排放量。对位于《“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环境保护部正式发布

的文件中规定的总磷、总氮总量控制区域内的排污单位，还应分别申请总磷及总氮年许可排

放量。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中对其他污染物有总量控制要求的，也应纳入管控范围。 

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时，应依据以下方法： 

有组织排放口年许可排放量原则上依据许可排放浓度、基准排水（气）量、主要产品产

能或近三年实际平均产量确定。无规定的基准排水（气）量时，也可按照许可排放浓度、设

计风（水）量、年生产时间确定。 

按近三年实际平均产量计算时，对于未投运和投运不满一年的排污单位按产能计算，投

运满一年但未满三年的排污单位取周期年实际产量平均值；近三年实际产量平均值超过产能

时，按核定产能取值。 

基准排水（气）量按照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规定确定，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规

定的，按行业平均水平确定，数据来源包括行业设计手册、排污单位提供的实际数据和污染

源普查数据等。 

无组织排放有许可排放量控制要求的，可采用排污系数法、物料衡算法等方法确定年许

可排放量。 

7.3.1 废气 

废气许可排放量包括年许可排放量和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 

排污单位年许可排放量为有组织排放年许可排放量和无组织排放年许可排放量之和。有

组织排放年许可排放量为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年许可排放量之和。 

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根据排污单位前一年环境统计实际排放量折算到日均值，并依据国

家或排污单位所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各地人民政府制定的冬防

措施等文件中停产、减产减排等要求确定。地方制定的相关法规中对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有

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规定的其他特殊时段短期许可排放

量应当在排污许可证当中载明。在许可证有效期内，国家或排污单位所在地区人民政府发布

新的特殊时段要求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新的停产、减产等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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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废水 

废水许可排放量为年许可排放量。排污许可证中废水总许可排放量为各主要排放口许可

排放量之和。 

废水排入城镇或工业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依据许可排放浓度和排水量确定许可排放

量。 

8 可行技术要求 

可行技术作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审核排污许可申请材料时，判断排污单位是否具有符

合国家或地方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的重要依据。可行技术可参照行业可行

技术指南和排放标准控制要求确定。污染物处理效果达到许可排放浓度限值要求作为判定为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重要依据。 

对于采用相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原则上认为具有符合国家或地方要求的污染防治设

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对于未采用的，排污单位应当在申请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已有监

测数据；对于国内外首次采用的污染防治技术，还应当提供中试数据等说明材料），证明可

达到与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相当的处理能力。 

对于未采用相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或无可行技术的，排污单位应当加强自行监测、台账

记录，评估达标可行性。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及污染物排放数据作为更新可行技术指南的主

要依据，环境保护部依据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动态更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9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依据 HJ819 制定自行监测管理内容及要求。 

排污单位应查清所有污染源，确定主要污染源及主要监测指标，制定监测方案。监测方

案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监测点位及示意图、监测指标、执行标准及其限值、监测频次、

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 

排污单位应按照最新的监测方案开展监测活动，可根据自身条件和能力，利用自有人员、

场所和设备自行监测；也可委托第三方检（监）测机构代其开展自行监测。排污单位对其自

行监测结果及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手工监测时生产负荷应不低于

本次监测与上一次监测周期内的平均生产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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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10.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开展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编制执行报告目的是在排污许可管理过程中自证其守

法。《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及相关技术规范性文件发布后，环境

管理台账记录要求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以规范性文件要求为准。 

10.2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排污单位应按照“规范、真实、全面、细致”的原则，依据本标准要求，在排污许可证

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进行填报。本标准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为基本要求，排污单位可自

行增加和加严记录要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也可依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增加和加严记录要

求。排污单位应建立环境管理台账制度，设置专职人员进行台账的记录、整理、维护和管理，

并对台账记录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为实现台账便于携带、作为许可证执行情况佐证，长时间储存、导出原始数据的目的，

以及实现加工分析、综合判断运行情况的功能，台账记录应当按照电子化储存和纸质储存两

种形式同步管理。台账记录存储时间不得少于三年。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内容和记录频次要满足排污许可证的各项环境管理要求，记录内容主

要包括基本信息、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监测记录信息、土

壤污染风险点的巡查和整改信息及其他环境管理信息等。其中，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排污单位

基本信息、生产设施基本信息、污染治理设施基本信息等。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台账主要

包括运行状态、生产负荷、产品（含副产品）产量、原辅料及燃料使用情况等。污染治理设

施运行管理信息台账主要包括环保设施的运行状态、运行负荷、污染物排放情况、主要药剂

添加情况等。监测记录信息按照 HJ 819 及各行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规定执行。监测质量控

制按照 HJ/T 373 和 HJ 819 等规定执行。 

土壤污染风险点的巡查和整改信息指企业根据 5.5.3 提出的关于土壤污染风险防治措施

中的巡查及对巡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措施。 

行业技术规范在上述要求基础上，可根据行业特点及环境管理要求，细化环境管理台账

记录要求。 

10.3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按报告周期分为年度执行报告、半年度执行报告、季度执行报告和

月度执行报告。排污单位应对提交的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各项内容和数据的真实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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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负责，并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应自觉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管和社会公众监督，如

提交的内容和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应积极配合调查，并依法接受处罚。 

排污单位应至少每年上报一次排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和季度执行报告，于次年一月底

前提交至排污许可证核发机关。对于持证时间不足三个月的，当年可不上报年度执行报告，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一年年度执行报告。为满足其他环境管理要求，地方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有更高要求的，排污单位还应根据其规定，提交半年执行报告或月度执行报告。排污

单位应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并提交执行报告，同时向有排污许可证核发权

限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通过平台印制的书面执行报告。 

排污单位每半年上报一次排污许可证半年执行报告，上半年执行报告周期为当年一月至

六月，于每年七月底前提交至排污许可证核发机关，提交年度执行报告时可免报下半年执行

报告。对于持证时间不足三个月的，该报告周期内可不上报半年执行报告，纳入下一次半年

/年度执行报告。 

排污单位每月度/季度上报一次排污许可证月度/季度执行报告，于下一周期首月十五日

前提交至排污许可证核发机关，提交季度执行报告、半年执行报告或年度执行报告时，可免

报当月月度执行报告。对于持证时间不足十天的，该报告周期内可不上报月度执行报告，排

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一月度执行报告。对于持证时间不足一个月的，该报告周期内可不

上报季度执行报告，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一季度执行报告。 

持有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均应提交年度执行报告。年度执行报告应包括（1）排污

单位基本情况；（2）遵守法律法规情况；（3）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4）自行监测执

行情况；（5）环境管理台账执行情况；（6）实际排放情况及合规判定分析；（7）排污费

（环境保护税）缴纳情况；（8）信息公开情况；（9）排污单位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情

况；（10）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执行情况；（11）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12）结论；

（13）附图附件等内容。需提交半年度执行报告的应提交上述第（1）、第（3）至第（6）

部分的内容，月度或季度执行报告需提交上述第（6）以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中异常情

况的说明等内容。 

10.4 简化管理要求 

实行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可依据行业技术规范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台账记录与

执行报告编制要求，适当简化台账记录及执行报告编制内容。台账主要记录基本信息和生产

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等内容，原则上台账记录内容应反映排污单位生产运营及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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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状况。执行报告至少每年上报一次，上报内容应包括上述第（1）至第（7）部分的内容。 

11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11.1 一般原则 

正常情况下，排污单位废气、废水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包括实测法、物料衡算

法和产排污系数法等。优先采用实测法，其次采用物料衡算法和产排污系数法。 

11.2 废气 

11.2.1 正常情况 

11.2.1.1 实测法 

实测法是指根据监测数据测算实际排放情况的方法，分为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对于排

污许可证载明的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因子，应采用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核

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对于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因子，可采用自动

监测数据或手工监测数据核算污染物年排放量。 

自动监测实测法是指根据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污染物的小时平均排放浓

度、平均烟气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因子，应同时根据

手工监测数据进行校核，若同一时段的手工监测数据与自动监测数据不一致，手工监测数据

符合法定的监测标准和监测方法的，以手工监测数据为准。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

染因子而未采用的，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二氧化硫排放量，根据原辅燃料消耗量、含硫率，

按直排进行核算；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根据单位产品污染物的

产生量，按直排进行核算。 

手工监测实测法是指根据每次手工监测时段内每小时污染物的平均排放浓度、平均烟气

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排污单位应将手工监测时段内生产负荷与核算时段内

的平均生产负荷进行对比，并给出对比结果。 

对于因自动监控设施发生故障以及其他情况导致数据缺失的按照 HJ/T 75 进行补遗。缺

失时段超过 25%的，自动监测数据不能作为核算实际排放量的依据，实际排放量按照“要

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因子而未采用”的相关规定进行核算。 

排污单位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线数据缺失、数据异常等不是排污单位责任的，可按照排

污单位提供的手工监测数据等核算实际排放量，或者按照上一个半年申报期间的稳定运行期

间自动监测数据的小时浓度均值和半年平均烟气量，核算数据缺失时段的实际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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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 物料衡算法和产排污系数法 

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二氧化硫等排放量的，根据原辅燃料消耗量、含硫率等进行核算。 

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排放量的，根据单位产品污染物的产生量和

排放量等进行核算。 

11.2.2 非正常情况 

点火开炉、开（停）机、设备检修、设备（设施）运转异常等非正常工况期间污染物排

放量可采用实测法核定。 

11.2.3 特殊时段 

原则上有组织主要排放口污染物日实际排放量采用特殊时段的实际监测值计算。特殊时

段内无法开展实际监测的主要排放口，实际监测浓度可采用特殊时段以外的监测值。 

11.3 废水 

11.3.1 正常情况 

排污单位废水污染物应采用实测法计算实际排放量。 

实测法是指根据监测数据测算污染物实际排放情况的方法，分为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

对于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因子，应采用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

数据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对于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因子，可采

用自动监测数据或手工监测数据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 

废水自动监测实测法是指根据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污染物的日平均排放

浓度、平均流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年排放量。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因子，应同时根据手

工监测数据进行校核，若同一时段的手工监测数据与自动监测数据不一致，手工监测数据符

合法定的监测标准和监测方法的，以手工监测数据为准。 

手工监测实测法是指根据每次手工监测时段内污染物的日均排放浓度、平均流量、运行

时间核算污染物年排放量。排污单位应将手工监测时段内生产负荷与核算时段内的平均生产

负荷进行对比，并给出对比结果。 

对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因子，在自动监测数据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中断或其

他情况，应按照 HJ/T 356 补遗。 

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因子而未采用的，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化学需氧

量、氨氮排放量，按直排进行核算。 

对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因子，采用手工监测数据进行核算。手工监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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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包括核算时间内的所有执法监测数据和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的有效手工监测数据，

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的手工监测频次、监测期间生产工况、数据有效性等须符合相关规范文

件等要求。 

11.3.2 非正常情况 

废水处理设施非正常情况下的排水，如无法满足排放标准要求时，不应直接排入外环境，

待废水处理设施恢复正常运行后方可排放。如因特殊原因造成污染治理设施未正常运行超标

排放污染物的或偷排偷放污染物的，采用产污系数法核算非正常排放期间实际排放量。 

12 合规判定方法 
12.1 一般原则 

合规是指排污单位许可事项和环境管理要求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许可事项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污染物种类、

排放限值符合许可证规定。其中，排放限值合规是排污单位污染物实际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满

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 

环境管理要求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按许可证规定落实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信

息公开等环境管理要求。 

排污单位可通过台账记录、按时上报执行报告和开展自行监测、信息公开，自证其依证

排污，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依据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执行报告、自行监测记录中的内容，

判断其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是否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也可通过执法监测判断其污染

物排放浓度是否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 

12.2 排放浓度合规判定方法 

12.2.1 废气 

12.2.1.1 正常情况 

废气有组织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浓度或厂界、设施无组织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均是指“任

一小时浓度均值均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排放标准中浓度限值非小时均值的污染物排放

浓度达标，是指按相关监测规范要求测定的排放浓度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 

a）执法监测 

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执法监测数据超标的，即视为不合规。根据 GB/T 16157、H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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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HJ/T 55 确定监测要求。 

b）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1）自动监测 

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自动监测数据计算得到的有效小时浓度均值与许可排放浓度

限值进行对比，超过许可排放浓度限值的，即视为超标。对于应当采用自动监测而未采用的

排放口或污染物，即认为不合规。自动监测小时均值是指“整点 1 小时内不少于 45 分钟的

有效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2）手工监测 

对于未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应进行手工监测，按照自行监测方案、监测规

范要求获取的监测数据计算得到的有效小时浓度均值超标的，即视为超标。 

按照 GB/T 16157 和 HJ/T 397 中的相关规定，手工监测小时均值是指“1 小时内等时间

间隔采样 3-4 个样品监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c）其他 

若同一时段既有执法监测数据又有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自动和手工监测数据的，执法监

测数据符合法定的监测标准和监测方法的，以该执法监测数据为准。 

12.2.1.2 非正常情况 

行业技术规范在制定过程中要明确生产过程中点火开炉、开（停）机、设备检修、设备

（设施）运转异常等非正常工况下排放浓度合规判定方法，可确定相应的豁免时段、最大允

许超标倍数、控制措施等。无行业技术规范及地方标准、规范要求的排污单位，生产设施运

行期间污染物排放浓度均应达标，点火开炉时要加强措施管控，工艺设备运转异常等其他非

正常工况时应停产整顿。 

12.2.1.3 无组织排放合规判定 

    行业标准中有无组织排放管控要求的，行业技术规范应明确无组织控制措施要求，满足

控制措施要求且监测浓度达标的，即认为合规，其他情形则认为不合规。 

12.2.2 废水 

排污单位各废水排放口污染物的排放浓度达标是指任一有效日均值（除 pH 值外）均满

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排放标准中浓度限值非日均值的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是指按相关监

测规范要求测定的排放浓度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 

a）执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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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执法监测数据超标的，即视为超标。根据 HJ/T 91 确定监测要

求。 

b）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1）自动监测 

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自动监测数据计算得到有效日均浓度值（除 pH 值外）与许可

排放浓度限值进行对比，超过许可排放浓度限值的，即视为超标。对于应当采用自动监测而

未采用的排放口或污染物，即认为不合规。 

对于自动监测，有效日均浓度是对应于以每日为一个监测周期内获得的某个污染物的多

个有效监测数据的平均值。在同时监测污水排放流量的情况下，有效日均值是以流量为权的

某个污染物的有效监测数据的加权平均值；在未监测污水排放流量的情况下，有效日均值是

某个污染物的有效监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自动监测的有效日均浓度应根据 HJ/T 355 和 HJ/T 356 等相关文件确定。 

2）手工监测 

对于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应进行手工监测，按照自行监测方案、监

测规范进行手工监测，当日各次监测数据平均值或当日混合样监测数据（除 pH 值外）超标

的，即视为超标。 

c）其他 

若同一时段既有执法监测数据又有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自动和手工监测数据的，执法监

测数据符合法定的监测标准和监测方法的，以该执法监测数据为准。 

12.3 排放量合规判定方法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量合规是指： 

a）废气主要排放口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满足主要排放口年许可排放量要求； 

b）废气有组织排放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满足有组织排放年许可排放量要求。 

c）废气无组织排放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满足无组织排放年许可排放量要求。 

d）对于特殊时段有许可排放量要求的排污单位，实际排放量之和不得超过特殊时段许

可排放量。 

e）废水排放口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满足年许可排放量要求。 

生产过程中点火、开炉、停窑、设备检修、工艺设备运转异常等非正常工况下造成短时

污染物排放量较大时，通过加强正常运营时污染物排放管理、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的方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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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厂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正常排放与非正常排放之和）不超过年许可排放量。 

若多台设施采用混合方式排放烟气，且其中一台处于启停时段，排污单位可自行提供烟

气混合前各台设施有效监测数据的，按照排污单位提供数据进行合规判定。 

12.4 管理要求合规判定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据排污许可证中的管理要求，以及行业相关技术规范，审核环境管

理台账记录和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核查排污单位是否满足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管理要求

合规判定包括： 

a）排污单位是否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 

b）排污单位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中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记录相关内容，记录频次、

形式等是否满足许可证要求； 

c）排污单位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中执行报告要求定期上报，上报内容是否符合要求等； 

d）排污单位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定期开展信息公开； 

e）排污单位是否满足特殊时段污染防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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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81

号），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思路，环境保护部发布《排污

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和《关于开展火电、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

污许可证管理工作的通知》，启动了火电、造纸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的相关工作。按照总体部署，2017 年将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行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的核发，2020 年

全国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但目前为止，除火电、造纸行业外，国家和地方

层面尚无其他行业配套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指导文件。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并未列入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

《2017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计划项目指南》，但随着排污许可工作的推进，在

排污单位申报和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编制过程中，出现了地

方自行增加的行业无指导性规范，各行业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编制格式、管理原

则等不一致等实际问题。2017 年初，为指导其他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的编制以及无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企业填报，保证申请

与核发原则要求的统一，满足排污许可改革的总体要求，亟待本标准出台。鉴于

上述原因，规划财务司向科技标准司申请绿色通道，将本标准列入 2017 年度环

境保护标准计划。 

该项目由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承担，成立标

准编制组。 

1.2 工作过程 

本标准制定工作过程按照《关于发布<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

法>的公告》（国环规科技〔2017〕1 号）相关要求开展。 

接受任务委托后，课题承担单位（评估中心）组织人员成立了标准编制组。

标准编制组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编制了课题研究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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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按时完成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试点工作，标准编制组于 2017

年多次组织内部专题研讨，分析了当前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设立了制订原则，确定了实施方法，制订了技术路线，梳理了研究内容、

技术关键及技术难点，提出了标准制订设想，并专题研究了许可限值核定、实际

排放量核算、合规判定、可行技术、环境管理台账、执行报告和简化管理要求等

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的

初稿。 

2017 年 2 月 27 日，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邀请行业专家和管理

部门对初稿进行讨论，最终确定了适用范围、排污许可证填报要求、许可排放限

值核定方法、自行监测管理要求等，优化了工作程序。 

2017 年 3 月 21 日，大气环境管理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

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编制组集中研讨会，就总则中的许可限值核定、特殊情况许可

排放量确定、达标判定、实际排放量核算等关键技术问题结合各行业需求展开了

细致的研讨，进一步完善了规范内容。 

2017 年 3 月-8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咨询会意见，对规范内容进行了修改，

修改完成后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再次征求了制革、电镀、印染等行业排污许可证

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编制组的意见，综合各相关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形成了《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环境形势的变化对标准提出新的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污染源量大、面广且仍在高速增长，污染

源管理仍是我国环境管理的重心。环境管理“老三项”制度（排污收费、环评和

“三同时”）全部是与污染源管理密切相关的，“新五项”制度中除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与定量考核外，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排污申报与许可、限期治理、污染集

中控制等也都最终作用于污染源，使得我国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治理

能力不断提高。但是，这些制度仍存在不完善、不协调、不系统等问题，与当前

我国环境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适应。全面推进环境管理制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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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将是今后一定时期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有效手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完善的排污许可制度，并建立了完整的排污许可技术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提出改革环境管理基础制度，

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制度，使其成为企业守法、政府执法、社会

监督的依据，实现“一证式”管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该项工作确定

为环境保护部重点改革任务之一。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控制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思路，构建以

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分行业推进，完成覆盖所有固定

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中明确按行业分步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

全覆盖，率先对火电、造纸行业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2017 年完成《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行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排污许

可证核发，2020 年全国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排污许可

制度改革，指导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编制工作和无行业技术规范

企业排污许可证的申请与核发，为排污许可管理提供科学、健全、有力的技术保

障，亟需制定本标准。 

2.2 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需要 

（1）相关环保标准的需要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对固定源许可排放限值核算（重污染天

气、冬防等）、污染源合规判定、自行监测、环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加严格的

要求，各行业现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工程技术规范、总量核算管理办法等不能

满足上述排污许可精细化管理要求。环境保护部整体规划了“总则+分行业”形

式的排污许可技术规范总体框架，拟于 2017-2018 年完成《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 总则》以及钢铁、水泥、焦化、有色金属等 14 个行业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 

（2）相关环保工作的需要 

2016 年 12 月，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和《关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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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火电、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的通知》，率先

启动了火电、造纸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相关工作，并要求 2017 年完成

石化、化工、钢铁、有色、水泥、印染、制革、焦化、农副食品加工、农药、电

镀等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2020 年全国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 

目前，除火电、造纸行业外，其他行业尚无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技术规

范，无法指导企业申请和环保部门核发，对推动许可证核发工作形成阻碍。为统

一全国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要求，引导并规范各行业企业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及网上填报相关申请信息，指导核发机关审核确定排污许可证许可原则要求，保

障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工作的顺利实施，制订《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

则》十分必要。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3.1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情况的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许可证申请及许可证要求的管理技术体

系。 

以美国为例，从 1972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并

在技术路线和方法上不断改进和发展。 

法律层面，美国排污许可制度的法律主要包括《清洁水法》（CWA）和《清

洁空气法》（CAA），规定了排污许可证的分类、申请核发程序、公众参与、执

行与监管、处罚等具体要求。如：《清洁空气法》中的 Title V 主要内容是运营许

可证，包括：运营许可证定义、计划及申请、要求及条件、信息公开、其他与此

相关的授权内容等。联邦行政许可法等规定了许可程序等要求，也是排污许可法

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邦规定，《清洁水法》和《清洁空气法》下面是联邦法规（CFR），CFR 第

40 部分环境保护，包括排污许可具体流程，以及排放标准、最佳可行技术等技

术层面的规定，是《清洁水法》和《清洁空气法》的具体“实施细则”。 

美国未制定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以空气固定源运行许可

证为例，在 40 CFR Part 70.6 规定了运行许可证所要包含的 7 项基本内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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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许可证最低要求；（2）联邦执法要求；（3）守法要求；（4）一般性许可证条

款；（5）临时污染源条款；（6）许可保护条款；（7）紧急情况条款。 

在以上文本内容要求中，排放限值和相应的监测、记录和报告要求最为重要，

是固定源必须满足的污染物排放限制性要求。美国固定源排放标准主要基于控制

技术制定，包括对污染物排放量、排放浓度、排放速率等的要求，以及对原料、

生产、处置等环节的要求。以 1970 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的出台时间为界限，

污染源分为“新污染源”和“现有污染源”。对于新污染源，EPA 按照先进的污染控

制技术水平制定针对常规污染物的“新污染源绩效标准”（NSPS）和针对危险空

气污染物的“国家危险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NESHAP）。此外，对于防止明显

恶化（PSD）地区和非达标区，固定源还需要遵守 BACT/LAER/RACT 技术标准，

BACT/LAER/RACT 技术标准是一类基于“个案水平”的地方标准。美国的空气固

定源排放标准体系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美国空气固定源排放标准体系 

地区 新污染源 现有污染源 备注 

全国 

基于“最佳示范技术”（BDT 技术）

的“新污染源绩效标准”（NSPS）（针

对常规污染物） 

针对常规污染物中现有排放源的控制分两种情况

进行：一、非指定污染物由州制定实施计划（SIP）；

二、指定污染物由 EPA 公布排放指南（EG），各

州据此制定实施计划（SIP）。 

- 

基于“最大可达控制技术”（MACT 技术）的“危险空气污染物国家排放标准”（NESHAP） 

PSD

地区 

“最佳可得控制技术”（BACT）排

放标准 
“合理可行控制技术”（RACT）排放标准 

基于“个

案水平”

的 地 方

标准。 

未达

标区 

“最低可得排放率”（LAER）排放

标准 

对于达标地区（PSD 地区），新污染源审查制度（New Source Review，NSR）

遵循防止明显恶化原则（PSD），要求许可证申请者充分证明从新建设施中排放

的污染物不会导致或引起该 PSD 地区空气污染物浓度超过所允许的浓度增量或

限值；同时证明新建设施采用了 BACT 排放标准，污染物的排放量为该技术条

件下的最小排放量。对于非达标地区，新污染源需要申请未达标区新污染源审查

许可证（Nonattainment NSR Permits）。要求新污染源运行时，该区现有的、新建

的和改建的污染源所排放的污染物总量低于州实施计划（SIP）中所允许的现有

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总量，要求新污染源必须采用最严格的 LAER 排放标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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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PSD 地区和未达标区的现有固定源，考虑到技术更新的成本问题，则统一采

用合理可行控制技术（RACT）排放标准。 

此外，排污许可证中的载入事项还应包括许可排污单位主要排污设备清单、

污染治理设施清单、对应的排污口设置及标识要求等。 

美国联邦法规 40 CFR Part 70.6 各部分内容的具体要求如表 2 所示。 

表 2  40 CFR Part 70.6 运行许可证文本要求 

序号 
许可证文本 

基本要求 
具体条款 

（1） 
规范许可证 

最低要求 

排放限值和标准 
包括浓度限值要求；包含产排污设施运行要求，并详细界

定不同标准对应的运行条件 

许可证有效期，通常为 5 年 

监测、记录和报告 

监测方法，监测设备及其安装、使用和维护，测试方法； 

记录取样时间、地点、当时设施运行状况，分析监测数据

的时间、公司、方法、结果，所有信息保留至少 5 年备查； 

持证人需每 6 个月向管理部门提交监测记录报告，出现异

常情况需及时报告 

《清洁空气法》酸雨

控制政策相关要求 

任何许可证不得增加受控酸雨固定源的排放量； 

任何许可证不得限制受控酸雨固定源的配额数量，同时，

受控酸雨固定源亦不可用配额数量作为不达标的理由； 

受控酸雨固定源的所有配额使用情况都要遵守酸雨控制

政策的要求。 

许可证条款合法证明，要求许可证规定的所有条款均符合《清洁空气法》的要求 

许可证守法 /违法处

理条款 

持证人必须遵守本法规所有要求，对于任何违反许可条款

的行为，管理部门都将申请强制执行判决的诉讼； 

许可证可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修改、条款废除、重启、再审

批或终止； 

许可证不可包含任何特权条款； 

当许可授权发放机构要求执证人提交书面的许可证修改、

条款废除、重启、再审批或终止的合法解释时，执证人需

及时提交报告。 

许可证费条款，许可证费缴纳时间表 

排污量交易 
如经济刺激、可交易许可证计划、排污量交易等计划下许

可证修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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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许可证文本 

基本要求 
具体条款 

设计运行方案 许可证申请时，污染源合理的设计运行方案解释 

（2） 
联邦执法要

求 

联邦环保署署长与公民可依据《清洁空气法》执行许可证所有条款 

许可授权发放机构需专门说明不由联邦实施的条款 

（3） 守法要求 

测试、监测、记录、

报告要求 
严格遵守本法规关于“监测、记录和报告”中的规定 

连续达标时间表 
执证人至少每半年须向管理部门提交达标进展报告，报告需

包含达标时间、未达标时间的情况说明等 

达标证明要求 

达标证明提交频率（不少于每年提交一次），监测方案说明，

许可证各项操作要求条款下达标情况说明，其他污染源运行

事实说明 

（4） 
一般性许可

证条款 

一般性许可证发放

条件 

公示及公众听证会； 

满足《清洁空气法》及本法规所有要求。 

（5） 
临时污染源

条款 

临时污染源许可证

发放条件 
排污行为应为暂时性的 

临时许可证内容 

确保临时污染源达标排放的条件； 

所有者或运营者在污染源地点发生变化时需要提前至少 10

天告知许可授权发放机构。 

（6） 
许可保护条

款 

许可保护条款适用

情况 

许可证保护条款的具体适用情形； 

许可授权发放机构签署条款以外的其他情形。 

（7） 
紧急情况条

款 

紧急情况定义 任何突发的、合理不可预知的、超出污染源控制能力的情况 

紧急情况发生可作辩护依据 

此外，美国各州制定了许可证申请表格，规定了较为详细的申请及许可证要

求等内容，以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SCAQMD）网站公布的表格为例，固定

源需要填报的信息表包括管理信息表、基本信息表、特定污染防治设施补充申请

信息表、污染物削减信用信息表、RECLAIM 计划信息表、《清洁空气法》第 V

部分申请和报告信息表。管理信息表填报内容包括固定源名称变更、地址变更、

运营者变更、许可证撤销、许可证重置等；基本信息表填报内容包括操作者信息、

位置信息（周围学校信息，周围人口密度信息、周边建筑物信息、与居民区和商

业区距离等信息）、厂区平面图和排放口信息（排放口位置、烟囱高度等）；特定

污染防治设施补充申请信息表包括除尘、脱硫、脱硝等污染防治设施编号、数量、

 —  41  — 



参数等信息；污染物削减信用信息、RECLAIM 计划信息表包括各类排污权交易

计划下的信用额度、交易信息、交易价格；《清洁空气法》第 V 部分申请和报告

信息表包括清洁空气法第 V 部分框架下的各计划要求的记录、报告、豁免信息

等表格。 

3.2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的研究 

国内尚未以标准形式正式发布任何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只

是在《关于开展火电、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的

通知》中附带了《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造纸行业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明确火电、造纸行业排污许可证适用范围及排污单

位基本情况、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可行技术、自行监测管理

要求、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与执行报告编制规范、达标排放判定方法、实际排放量

核算方法等。 

本标准具体框架内容参考《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造

纸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整合了相关标准内容要求，其中产排

污节点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可行技术和自行监测管理要求等内容均是以

上述标准规范为基础，污染因子以及许可排放限值原则上依据国家或地方排放标

准并综合考虑环评文件及批复、限期达标规划等要求从严确定。可行技术提出原

则要求，各行业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依据各行业可行技术指南确定。 

本标准按照国家排污许可制度顶层设计总体要求，参照《火电行业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造纸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结合各行

业产排污特点、排放标准、环境管理、监测等要求的思路、框架内容，开展相关

专题研究，细化、完善形成《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4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订的原则 

（1）与我国现行有关的环境法律法规、标准协调相配套，与环境保护的方

针政策相一致原则。以《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排污许可证管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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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标准规范为依据制订本标准。 

（2）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满足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要求的原则。本标

准适用于无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排污单位填报《排污许可证申

请表》和网上填报相关申请信息，适用于指导核发机关审核确定排污许可证许可

要求，也适用于指导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编制，目的为规范和

指导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编制及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的申请与

核发。 

（3）普遍适用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原则。调查各行业排污单位实际情况，总

结归纳其共同特点，参照《关于开展火电、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

污许可证管理工作的通知》内容最终提出本技术规范的技术要点，以保证提出符

合全行业的最基本的要求，使本技术规范具有全面性和可操作性。 

4.2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技术路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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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标准技术路线图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 标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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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规范分为以下 12 项内容。 

1.适用范围 

2.规范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程序及行业技术规范内容原则要求 

5.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6.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放口具体规定 

7.许可排放限值核定方法 

8.可行技术要求 

9.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10.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11.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12.合规判定方法 

5.2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一般性原则、申报程序、基

本情况填报要求、许可排放限值核定、实际排放量核算、合规判定的方法以及自

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环境管理要求的内容，提出了排

污单位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考虑到重点行业制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过程中各编制组因行

业差异而造成一些共性的要求或说法不一致，因此本标准适用于指导行业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编制工作，本标准提出原则性要求，各行业技术规范

可参考本总则框架和内容进行编制，环境管理要求可参照本总则规定进行细化。 

同时，考虑到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匹配，重点行业均在

制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但涉及部分行业未列入标准制定计划，因

此为指导该部分行业排污许可证的申请与核发工作，本标准提出适用于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工作，即无行业技术规范排污单位可依据本标准要求进行网上填报

申请信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依据本标准规定对申请信息进行审核。 

有行业技术规范的，执行行业技术规范；无行业技术规范，执行本标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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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技术规范规定内容更契合行业实际，更具体，因此有行业技术规范的以行业

技术规范为主。 

5.3 规范引用文件 

给出了本标准引用的有关文件名称及文号，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5.4 术语和定义 

就生产设施、污染治理设施、排放口、许可排放限值、环境管理台账、执行

报告、特殊时段、非正常排放等 8 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本部分是针对一个完整的排污许可制度体系中容易产生分歧的内容，并结合

排污单位申请填报流程进行定义。排污单位生产过程与污染物排放有关的生产设

施纳入管控范围，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染物通过污染治理设施进行治理，通过对应

的排放口排放至外环境，因此要明确排放至外环境的污染物许可排放限值，中期

执行过程中排污单位通过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及执行报告等自证守法，监管

部门也通过对其自证材料的检查来判定排污单位是否依证排污，非正常排放、特

殊时段也要纳入排污许可的管理，提出相应的管控要求，本标准按照上述管理思

路对全过程的重要阶段都进行了定义。 

排放口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收集后通过传输媒介排放至外环境的出

口，考虑到部分废水需控制车间排放口，因此按要素分为废气、废水排放口，废

水又细化为车间排放口和外排口。 

特殊时段包括根据国家和地方限期达标规划及其他相关环境管理规定，对排

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有特殊要求的，如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冬防期间、重

大节日及活动期间等。特殊时段污染物排放有明确规定的，应计算特殊时段许可

排放量。目前特殊时段包括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和冬防时段，各地人民政府制定

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对于各级预警期间均提出了污染物排放削减比例要

求，应计算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期间污染物日许可排放量；按照京津冀对于冬防

阶段生产的规定，则应计算该时段污染物月许可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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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排污许可证申报程序及行业技术规范内容原则要求 

本标准对排污许可证申报阶段中涉及的程序要求在《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

定》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结合平台填报实际操作中程序要求进行了解释，更具

有可操作性。同时提出了行业技术规范的基本内容要求，以及行业技术规范编制

的思路。 

5.6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根据《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信息填报要求，结合信息平台填报内容，

本标准给出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排污单位基本信息、主要产品及产能、主要燃料

及原辅材料、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等填报要求，并与《排污许可

证申请表（试行）》中的表格内容一致。本标准还明确生产设施、治理设施、排

放口的相关编码要求。 

5.6.1 填报原则： 

（1）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应当按照排污单位实际情况填报，对填报的真实性

和有效性负责。 

（2）生产设施及排放口信息要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3）本标准尚未做出规定，但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

应当执行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要参照相关技术规范自行填报。 

（4）有核发权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补充制订的相关技术规范有要求的，

以及排污单位认为需要填报的，应当补充填报。 

5.6.2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用于指导排污单位填写环水体〔2016〕186 号附 2《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

的表 1《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表》。 

排污单位所在地是否属于重点区域是根据《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

规划》等文件进行确定。 

环评、验收、备案等文件应按报批项目分别填写。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号包含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的文号。 

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包括地方政府或环保部门发文确定的总量控制指标、环

评文件及其批复中确定的总量控制指标、现有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总量控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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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通过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确定的总量控制指标等地方政府或环保部门与排

污许可证申领单位以一定形式确认的总量控制指标。 

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中对总量的核定也是项目的总量指

标，在排污许可中给予认定。 

5.6.3 主要产品及产能 

用于指导排污单位填写水体〔2016〕186 号附 2《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的

表 2《主要产品及产能信息表》。各行业需根据行业特点确定具体的内容，目的

为完善信息平台下拉菜单，方便排污单位申报填写，体现可操作性。 

主要生产单元：基于各行业工艺不同，分别确定，本标准原则要求按照工序

确定。 

主要工艺名称：与生产单元对应，填写相应的生产工艺。 

生产设施名称：考虑到生产设施较多，且部分与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无联系，

全部填写增加了排污单位负担，因此确定与排污有关的生产设施为填写项。 

设施参数：因生产设施参数较多，本标准重点填写能够反映排污单位产能、

工艺、排污状况等内容的参数，其他的进行选填。 

产品名称：根据各行业不同填写产品名称，包括中间产品和副产品。 

生产能力：主要产品设计产能或近三年实际产量，不包括国家或地方政府予

以淘汰或取缔的产能。近三年实际产量为实际发生数（未投运和投运不满一年的

排污单位不需填报，投运满一年但未满三年的排污单位按周期年填报）。填报时

选择对应行业。 

设计年生产时间：为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或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

定或备案文件中的年生产时间填写。 

5.6.4 主要原辅料和燃料 

指导排污单位填写环水体〔2016〕186 号附 2《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的表

3《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信息表》。 

原辅料分为原料和辅料：各行业根据设计值或上一年生产实际使用原辅料和

燃料情况填写，如未涉及的可不填写。年最大使用量按近三年实际使用量的最大

值填写，未投运或投运不满三年排污单位的年最大使用量按设计使用量填写，不

在给出范围内的原辅料用“其他”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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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有害元素占比：《加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中

规定有毒污染物:是指直接或者间接为生物摄入体内后，导致该生物或者其后代

发病、行为反常、遗传异变、生理机能失常、机体变形或者死亡的污染物。有毒

污染物的范围包括《剧毒化学品目录》(见附录)中所列物质、《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中的“第一类污染物”(包括总汞、烷基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

总铅、总镍、苯并[α]芘、总铍、总银、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等)和 POPs 物

质等。经科学研究表明具有上述特征的其他物质，属于有毒污染物。 

5.6.5 产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指导排污单位填写环水体〔2016〕186 号附 2《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的表

4《废气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和表 5《废水类别、污染

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 

指导排污单位分析和确定土壤污染风险点和防治措施。 

产污节点：产污节点根据不同工艺确定，原则对产污节点按照废气和废水并

结合生产单元分类。 

5.7 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放口具体规定 

5.7.1 产排污环节及污染物种类 

本标准主要基于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要求确定产排污环节

及对应排放口的污染物种类。并要求行业技术规范编制应结合行业特点给出具体

管控要求。 

5.7.2 排放口及执行标准 

废气、废水按照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区分，实行差异化管理模式，明确

各类排放口的管控要求，主要排放口控制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一般排放口原则上

控制排放浓度。按照污染程度大小对废气、废水的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进行

了明确的定义，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指南 总则》规定内容基本保持一致。 

依据《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中要求，实行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许可事

项包括排放污染物种类、许可排放浓度，可不许可排放量。因此，按照主要和一

般排放口管控要求，确定实行简化管理排污单位排放口按照一般排放口管控。 

（1）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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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排污单位填写环水体〔2016〕186 号附 2《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的表

6《大气排放口基本情况表》和表 7《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表》的废气排放

口的相关信息。原则上对涉及下列生产设施对应的排放口为主要排放口： 

①各种燃料的锅炉和燃气轮机组；②工业炉窑（水泥窑、炼焦炉、熔炼炉、

焚烧炉、熔化炉、铁矿烧结炉、加热炉、热处理炉、石灰窑等）；③化工类排污

单位的反应设备（化学反应器/塔、蒸馏/蒸发/萃取设备等）；④其他与上述所列

排放相当主要污染物的污染源。 

（2）废水 

指导排污单位填写环水体〔2016〕186 号附 2《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的表

11《废水直接排放口基本情况表》、表 12《废水间接排放口基本情况表》和表 13

《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表》的废水排放口的相关信息。 

5.8 许可排放限值核定方法 

5.8.1 一般原则 

许可排放限值包括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许可排放限值确定原则上按

照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要求，按照从严原则确定许

可排放浓度，依据总量控制指标及本标准规定的方法从严确定许可排放量。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限值还应同时

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批复要求。 

总量控制指标包括地方政府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文确定的总量控制指标、

环评批复时的总量控制指标、现有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总量控制指标、通过排污

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确定的总量控制指标等地方政府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排污

许可证申领企业以一定形式确认的总量控制指标。 

实行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原则上仅对许可排放浓度提出要求，行业技术规范

有其他要求的，从其规定。 

许可排放量包括年许可排放量和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年许可排放量是指允

许排污单位连续 12 个月排放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根

据需要将年许可排放量按月进行细化。 

对于大气污染物，以生产设施或有组织排放口为单位确定许可排放浓度、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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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排放量。对于水污染物，以排放口为单位确定许可排放浓度。 

为了便于后期管理人员审核，排污单位填报排污许可限值时，应在排污许可

申请表中写明申请的许可排放限值计算过程。 

排污单位自愿申请严于本规范规定的许可排放限值时，排污许可证可按照排

污单位申请的许可排放限值核发。 

（1）废气 

对于大气污染物，以排放口为单位确定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许可排放浓

度，以生产设施或单元为单位确定无组织许可排放浓度。主要排放口逐一确定许

可排放量，一般排放口原则上不许可排放量，行业技术规范中有其他要求的，从

其规定。 

由于各行业无组织废气管控要求不统一，各行业采取的核算方法不同，因此

各行业技术规范对无组织废气有排放量控制要求的，结合行业特点给出不同控制

措施下的年许可排放量，行业技术规范中明确许可排放量计算方法。 

（2）废水 

对于水污染物，以排放口为单位确定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主要排放

口许可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一般排放口原则上不许可排放量，行业技术规范中有

其他要求的，从其规定。单独排入城镇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生活污水仅说明排放

去向。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有浓度排放限值要求的，

应明确相应排放口许可排放浓度。国家或地方对特征污染物有总量控制要求的，

废水排放口应许可排放量。 

5.8.2 许可排放浓度核定方法 

（1）废气 

根据现行标准体系，除氨和硫化氢、二噁英、臭气（氨和硫化氢为小时排放

速率、臭气浓度为一次均值，二噁英为 2 小时均值浓度）等特殊物质规定的不是

小时浓度外，其他物质均按照 1 小时浓度平均值控制，因此确定大气污染物许可

排放浓度为小时浓度。由于各行业、各类型标准众多，为保证本规范的适用性，

规定本规范未明确的排放标准中浓度限值非小时均值的污染物按相关监测规范

要求确定其许可排放浓度。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控制区排放口浓度按照《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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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公告》（公告 2013 年第 14 号）和《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有关

问题的复函》（环办大气函〔2016〕1087 号）的要求进行确定。现阶段，按照国

家规定，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唐山市、保定市、廊坊市、上海市、南京

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市、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杭州市、宁

波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江门市、

肇庆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沈阳市、济南市、青岛市、淄博市、潍坊市、

日照市、武汉市、长沙市、重庆市主城区、成都市、福州市、三明市、太原市、

西安市、咸阳市、兰州市、银川市、乌鲁木齐市等 47 个城市被列为重点控制区，

其他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域范围、时间，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若执行不同许可排放浓度的多台生产设施或排放口采用混合方式排放废气，

且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监测混合废气中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应根据相应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要求确定，标准中无混合排放浓度确定要求的，许可浓度则应按照不同

标准中最严格的浓度限值确定。 

地方有更严格的排放标准要求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从严确定。 

（2）废水 

根据行业标准确定水污染因子许可浓度，现行标准体系中水污染物控制浓度

为日均浓度（除 pH 值、色度，为单次监测浓度），因此明确排放限值为日均浓

度限值。 

废水许可排放浓度综合考虑集中向城镇或工业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生产

废水的电镀等行业企业，行业排放标准中无间接排放浓度要求，实际排放浓度为

企业与污水处理厂在有效法律文件中约定的接管浓度。因此本标准规定： 

①废水排入城镇或工业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许可排放浓度应按行业废水

排放标准要求确定； 

②无行业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标准中没有做出规定的，可按排污单位与城

镇或工业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负责单位商定值确定； 

③无商定值时，按照 GB 8978 三级排放限值、GB/T 31962、以及其他有关

标准从严确定。 

④对于废水处理后回用的，根据回用途径不同还应该满足相关回用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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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国家水质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等）要求综合确定，因此本标准规

定废水经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直接回用于农灌、绿化等进入地渗或蒸发地

的，回用废水按照相关标准水质浓度限值要求确定。 

回用水标准包括《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

水水质》（GB/T 19923）等相关标准要求。 

若排污单位的生产设施为两种及以上工序或同时生产两种及以上产品，可适

用不同排放控制要求或不同行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时，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

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原则上有行业排放标准的依据行业排放标准相关规定确

定；无行业排放标准的，按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中附录 A 的要

求确定。 

5.8.3 许可排放量核定方法 

按照《“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明确的污染因此并结合现阶段需控

制许可排放量的污染依因子当前管理情况确定管控因子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重点行业）、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对位于《“十三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环境保护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规定的总磷、总氮总量控制

区域内的排污单位，还应分别申请总磷及总氮年许可排放量。 

经过与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编制单位沟通，结合各行业特

点不同，给出原则计算方法，有组织排放口年许可排放量原则上依据许可排放浓

度、基准排水（气）量、主要产品产能或近三年实际平均产量（用近三年实际平

均产量核算的许可排放量不高于按批复产能核算的许可排放量）确定，也可按照

许可排放浓度、设计风量、年生产时间确定。按近三年实际平均产量计算时，会

出现投运不满三年的情况，标准规定了未满三年的排污单位取实际周期年均值；

近三年实际平均产量核算许可排放量会出现企业逐年减产等情况，因此规定不高

于现有设备额定生产能力核算的许可排放量，按核定产能取值。考虑有的行业确

定基准排水（气）量相对困难，因此如不能给出的，提出可按照设计排气量进行

综合计算。 

行业排放标准中未规定的，按行业平均水平确定，数据来源包括行业设计手

册、排污单位提供的实际数据和污染源普查数据等。行业有无组织许可排放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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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要求的，原则上采用物料衡算法、排污系数法确定，目前钢铁行业依据无组织

年许可排放量依据物料年周转量、排放绩效计算，石化行业依据实测法和排放速

率、周转量、平均质量分数计算方法等确定。 

一般排放口根据行业不同，在行业技术规范中明确计算方法，原则和主要排

放口计算方法保持一致，也可采用产排污系数法确定。 

（1）废气 

废气许可排放量包括年许可排放量和重污染天气应对期间日许可排放量以

及有环境质量改善计划的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冬防阶段月许可排放量等特殊时段

许可排放量。 

排污单位废气年许可排放量为有组织排放年许可排放量和无组织排放年许

可排放量之和。有组织排放年许可排放量为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年许可排放

量之和。 

目前行业制定中由于大多数行业无法确定无组织排放量，因此规定无组织排

放可结合行业特点给出不同控制措施下的年许可排放量，非强制性规定。 

根据环保部区域处就大气司针对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的复函中建议，特殊时

段许可排放量确定为排污单位前一年环境统计实际排放量折算到日均值，并依据

各地制定的应急预案和冬防阶段强化措施中的削减比例要求确定。 

（2）废水 

废水许可排放量为年许可排放量。排污许可证中废水总许可排放量为各主要

排放口许可排放量之和。 

废水排入城镇或工业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应依据许可排放浓度和排入集

中污水处理设施的废水量确定许可排放量。 

5.9 可行技术要求 

本标准中的可行技术为达标可行技术，通过推荐的可行技术，判定废气排放

控制及水污染控制是否具有符合国家或地方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物处理

能力的重要依据，各行业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应给出行业的达标可行技术。 

本标准可行技术作为判断排污单位是否具备符合规定的防治污染设施或污

染物处理能力的参照依据。对于采用和未采用可行技术的均做出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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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审查核发时原则上可以认为该排污单位具备符合规定的防治污染设

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 

若未采用行业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中给出的可行技术的，排污单位申报时应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监测数据或中试数据），另外还应加强自我监测及台账

记录，证明污染治理技术能够达到与可行技术相当的处理效果。 

本标准还规定了对于未列入达标可行技术的，经评估可达标的治理技术，可

列入行业达标可行技术。行业排污许可实施达标情况及排放数据作为更新行业可

行技术指南的主要依据。 

为指导行业技术规范中可行技术的内容编制，本标准规定应依据行业可行技

术指南并结合行业污染防治技术及排放标准要求确定。 

针对无行业技术规范和行业可行技术指南的，本规范还给出了原则性判断是

否为可行技术的条件，即应结合行业技术水平和管理要求，排污单位自行证明污

染防治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达到该行业平均水平，并满足达标排放要求。 

5.10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根据《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和《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的

要求，排污单位应通过自行监测证明排污许可证许可要求的落实情况。本标准结

合相关废气污染源和废水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规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要

求，排污单位在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当按照本技术规范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同

时对需要综合考虑环境影响评价及其批复等其他环境管理要求的，在排污许可证

申请表中明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及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

术指南发布后，以规范性文件要求为准。 

5.11 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按照《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和《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

要求，环境管理台账为排污单位依证排污、自证守法的主要依据，为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依证监管主要检查内容。台账记录为原始记录，真实反映实际运行情况，

依据排污单位实际运行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形成执行报告。执行报告需按本规范

规定的上报内容和频次提交，并在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明确。目前排污许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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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台账及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正在编制中，待其发布后，应按其规定执行。 

本规范中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包括生产运行情况、原辅料、燃料使用及分

析情况、有组织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无组织废气污染治理措施运行情况、污

水处理运行状况、土壤污染风险点的巡查和整改信息等。生产运行情况记录日期、

主要生产单元名称、生产设施名称、生产设施编号、生产设备设计能力、生产时

间、产品名称及产量等信息。原辅料、燃料使用及分析情况记录日期、原燃料名

称、产地、用量、成分占比、热值等信息。有组织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记录日

期、除尘设施/脱硫设施名称、相关运行参数、运行负荷、异常记录、维修记录

等信息，对于安装自动监测装置的设施，还要补充 DCS 曲线记录。无组织废气

污染治理措施运行情况记录各工序控制无组织废气措施的运行、维护、管理情况

等。污水处理运行状况记录包括废水处理能力、进水水质（浓度和进水量）、运

行参数、出水水质（浓度和排水量）、废水回用量、污泥产生量、排水去向及受

纳水体等。对于实行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本技术规范简化了台账记录及执行报

告编制内容，明确了记录要求。 

本规范确定了执行报告在不同情形下的上报频次要求，具体为： 

排污单位应至少每年上报一次排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和季度执行报告，于

次年一月底前提交至排污许可证核发机关。对于持证时间不足三个月的，当年可

不上报年度执行报告，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一年年度执行报告。地方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有其他环境管理要求的，排污单位还应根据其规定，提交半年报告

或月度执行报告。 

排污单位每半年上报一次排污许可证半年执行报告，上半年执行报告周期为

当年一月至六月，于每年七月底前提交至排污许可证核发机关，提交年度执行报

告时可免报下半年执行报告。对于持证时间不足三个月的，该报告周期内可不上

报半年执行报告，纳入下一次半年/年度执行报告。 

排污单位每月度/季度上报一次排污许可证月度/季度执行报告，于下一周期

首月十五日前提交至排污许可证核发机关，提交季度执行报告、半年执行报告或

年度执行报告时，可免报当月月度执行报告。对于持证时间不足十天的，该报告

周期内可不上报月度执行报告，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一月度执行报告。对

于持证时间不足一个月的，该报告周期内可不上报季度执行报告，排污许可证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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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纳入下一季度执行报告。 

5.12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5.12.1 一般原则 

本章节给出了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和核算方法的选用原则。 

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包括自动监测的污染源实际排放量核算法、手工监测

的污染源实际排放量核算法，物料衡算法、产排污系数法。优先采用实测法，其

次采用物料衡算法和产排污系数法。 

本章节规定了在非正常情况下，生产设施启停机等非正常排放期间污染物排

放量采用实测法核定。废水如无法满足排放标准要求时，一般采用事故池暂存，

不应直接排入外环境，待废水处理设施恢复正常运行后方可排放。如因特殊原因

造成污染治理设施未正常运行超标排放污染物的或偷排偷放污染物的，以惩罚性

计算，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实际排放量，且均按直排进行核算。 

5.12.2 废气 

实测法是指根据监测数据测算实际排放量的方法，分为自动监测实测法和手

工监测实测法。 

（1）自动监测实测法 

    是指根据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污染物的小时平均排放浓度、平

均烟气量或流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若在线监测发生故障作以下

处理： 

对于因自动监控设施发生故障以及其他情况导致数据缺失的按照 HJ/T 75 进

行补遗。缺失时段超过 25%的，自动监测数据不能作为核算实际排放量的依据，

实际排放量按照“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因子而未采用”的相关规定

进行核算。 

排污单位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线数据缺失、数据异常等不是排污单位责任

的，可按照排污单位提供的手工监测数据等核算实际排放量，或者按照上一个半

年申报期间的稳定运行期间自动监测数据的小时浓度均值和半年平均烟气量，核

算数据缺失时段的实际排放量。  

（2）手工监测实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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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根据每次手工监测时段内每小时污染物的平均排放实测浓度、平均标干

烟气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排放量。 

手工监测包括排污单位自行手工监测和执法监测，若同一时段的手工监测数

据与执法监测数据不一致，以执法监测数据为准。 

（3）物料衡算法 

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根据原燃料消耗量、含硫率进行核

算。按照相关行业《污染源源强核算指南》中公式计算。 

（4）产排污系数法 

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的，根据单位产品污染物的

产生量和排放量进行核算。按照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手册中给出的产排污系数

计算。 

5.12.3 废水 

本标准规定排污单位废水污染物应采用实测法计算实际排放量。 

根据《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

装技术规范》（HJ/T 353)、《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HJ/T 354 水污

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HJ/T 355）、《水污染源在线监

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HJ/T 356 ）等监测技术规范要求，明

确了对监测方法以及监测数据校核的方法。 

（1）自动监测实测法 

    是指根据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污染物的小时平均排放浓度、流

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若在线监测发生故障作以下处理： 

对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因子，在自动监测数据由于某种原因出

现中断或其他情况，应按照 HJ/T 356 补遗。 

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因子而未采用的，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

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按直排进行核算。 

对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因子，采用手工监测数据进行核算。

手工监测数据包括核算时间内的所有执法监测数据和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第三

方的有效手工监测数据，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的手工监测频次、监测期间生产工

况、数据有效性等须符合相关规范文件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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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工监测实测法 

    是指根据每次手工监测时段内每小时污染物的平均排放实测浓度、流量、运

行时间核算污染物排放量。 

手工监测包括排污单位自行手工监测和执法监测，若同一时段的手工监测数

据与执法监测数据不一致，以执法监测数据为准。 

5.13 合规判定方法 

5.13.1  排放浓度合规判定方法 

（1）废气 

排污单位各废气排放口和无组织排放污染物的排放浓度达标是指“任一小时

浓度均值（标准中规定非小时均值浓度的污染因子除外）均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

求”。非小时均值的包括氨和硫化氢的排放速率达标是指“任一小时速率均值均满

足许可排放速率要求”、臭气浓度一次均值达标是指“任一次测定均值满足许可均

值要求”、二噁英的排放浓度达标是指“连续 3 次测定值的算数平均值满足许可测

定均值浓度要求”等，因此本标准规定排放标准中浓度限值非小时均值的污染物

排放浓度达标，是指按相关监测规范要求测定的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 

除上特殊情形外，其余废气有组织排放口污染物或厂界无组织污染物排放浓

度达标均是指“任一小时浓度均值均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 

本规范明确了合规判定的方法包括执法监测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排污单位

自行监测又分为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 

各类监测数据在浓度合规判定中的选择原则：若同一时段的手工监测数据与

自动监测数据不一致，手工监测数据符合法定的监测标准和监测方法的，以手工

监测数据作为优先合规判定依据；对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排

污单位应开展手工监测，同一时段的执法监测数据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自动和

手工监测数据不一致，以该执法监测数据作为优先证据使用。 

自动监测小时均值是指“整点 1小时内不少于 45分钟的有效数据的算术平均

值”。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

和《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手工监测小时均值是指“1 小时内等

时间间隔采样 3-4 个样品监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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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 

根据标准规定，废水排放口污染物的排放浓度达标是指任一有效日均值均满

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pH 值和色度为单次监测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因此本

标准规定排放标准中浓度限值非日均值的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是指按相关监测

规范要求测定的排放浓度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 

有效日均浓度是以每日为一个监测周期内获得的某个污染物的多个有效监

测数据的平均值。在同时监测污水排放流量的情况下，有效日均值是以流量为权

重的某个污染物的有效监测数据的加权平均值；在未监测污水排放流量的情况

下，有效日均值是某个污染物的有效监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可利用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数据判定是否达标。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优先顺序

为执法监测、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优先顺序为有效的自动监测

数据、手工检测数据。 

设备检修、工艺设备运转异常等非正常工况下原则上监测浓度高于许可排放

浓度即视为不达标。行业技术规范、地方相关规定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5.13.2 排放量合规判定方法 

排放量合规判定包括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废水三部分。 

废气：（1）废气主要排放口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满足主要排放口年许可排放

量要求；（2）有组织排放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满足有组织排放年许可排放量要求；

（3）无组织排放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满足无组织排放年许可排放量要求；（4）

对于特殊时段有许可排放量要求的排污单位，排放口实际排放量之和不得超过特

殊时期许可排放量。 

废水：主要排放口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不超过相应污染物年许可排放量。 

涉及以上情况一种未满足的，即视为不合规。 

考虑到非正常工况和特殊情况，本标准对相应的合规判定方法作出原则性要

求。控制全厂污染物年排放量（正常排放+非正常排放）不超过许可排放量。 

若多台设施采用混合方式排放烟气，且其中一台处于启停时段，排污单位可

自行提供烟气混合前各台设施有效监测数据的，按照排污单位提供数据进行合规

判定。 

特殊时段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合规判定，本标准根据特殊时段控制日或月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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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排放量以及考核主要排放口总量和全厂总量的原则，所以给出规定所有主要排

放口实际排放量满足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要求，以及全厂污染物年排放量满足特

殊时段许可排放量要求。 

5.13.3 管理要求合规判定 

本标准合规判定除实际排放情况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外，还包括自行监

测、管理台账记录、执行报告上报内容的合规，并分别给出了合规判定原则。 

6 国内外相关标准、技术法规对比和分析 

美国制定了《清洁水法》和《清洁空气法》，分别适用于水污染物和大气污

染物排污许制度的实施，联邦法规中对程序作出了规定。我国颁布了《控制污染

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分行业稳步推进排污许可制，突破了国外全行业推行

的制度体系，更符合中国国情。在程序和许可量计算方法上融合《建设项目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4﹞197 号），制定了《排

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和各行业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范了申请与核发程序

和许可排放量的计算方法。 

本次集成了各行业特征，借鉴国外排污许可制度体系建设先进经验，参照国

外相关法规、标准体系并结合我国现行规范、标准，融合国内环境管理相关制度

要求，制定本标准。 

6.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架构上按照已发布的《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造

纸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建立，适用范围包括适用于指导行业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编制工作、指导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工作、各

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等。国内外尚无此类技术规范的发布。 

6.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程序及行业技术规范内容原则要求 

本标准将《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申请程序结合平台操作进行了具体细

化，申请程序要求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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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提出了行业技术规范的基本内容要求和编制过程中的基本思路。 

6.3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排污单位填报要求与《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造纸行

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固定污染源（水、大气）编码规程》等保

持一致。 

6.4 产排污节点及排放口具体规定 

本标准结合《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造纸行业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明确产排污节点包括对应生产设施和对应的排

放口。要求行业技术规范明确该行业废气、废水的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 

本标准要求有行业标准的依据行业标准确定污染因子，无行业标准的，依据

综合排放标准结合生产工序产排污情况，确定污染因子。行业涉及通用工序的，

排放口管控要求按通用工序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执行，行业技术规范中应明确许

可要求。 

6.5 许可排放限值核定方法 

本标准结合《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造纸行业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明确了许可排放限值的核定原则、许可排放浓度核

定方法、许可排放量核定方法。 

本标准要求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应明确，在排污单位的生产设施为两种及

以上工序或同时生产两种及以上产品，可适用不同排放控制要求或不同行业国家

污染物排放标准，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下，许可排放浓度

限值确定的原则及要求。原则上，有行业排放标准的依据行业排放标准相关规定

来确定；无行业排放标准或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的，按照综合排放标准的规定

要求来确定。同时行业技术规范应分别明确核算方法的适用对象、计算公式、参

数意义以及核算要求。行业技术规范应针对不同行业特性，分别确定污染源许可

排放量核定方法，并给出核算方法的优先级别。核算方法的优先级别的确定应遵

循简便高效、科学准确、统一规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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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可行技术要求 

本标准明确推荐可行技术以《行业最佳可行技术指南》中的要求为准，并要

求无行业技术规范和行业可行技术指南的，应结合行业技术水平和管理要求，自

行证明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达到该行业平均水平，并满足达标排放要

求。 

6.7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本标准自行监测管理要求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及相关行

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一致。 在此基础上结合《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中简化管理要求，规定了简化管理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简化内容。 

6.8 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目前国内外尚未出台过与对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及执行报告编制相关的规范、

标准，本标准与发布的《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造纸行业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中相应部分保持一致，并与目前制定的《环境

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对接，保证两个标准要求的相符性。 

6.9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本标准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与《行业固定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固定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准则》中要求一致，包括实测法、物料衡算法、产排

污系数法等。同时提出如排污单位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线数据缺失、数据异常等

不是企业责任的，可按照排污单位提供的脱硫剂消耗量、手工监测数据等核算实

际排放量，或者按照上一个半年申报期间的稳定运行期间小时浓度均值和半年平

均烟气量核算数据缺失时段的实际排放量。 

6.10 合规判定方法 

本标准依据《行业排放达标判定方法》（GB4915-2013），参照《火电行业排

 —  63  —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造纸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中

相应要求，明确废气、废水排放浓度和排放量的合规判定方法，并要求各行业技

术规范依据标准结合行业工艺特点，对特殊情况时的达标判定及无组织的达标判

定方法做出进一步规定。同时提出重污染天气、冬防等特殊时段对于要求停产的

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为零，对于限产、减产的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达标为所有主

要排放口实际排放量满足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要求，全厂污染物年排放量满足许

可排放量要求。 

7 标准实施措施及建议 

1.加快推动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建议按照本标准内容尽快建设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申请与核发系统，满足

无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排污单位填报与环保部门核发的需求，便

于排污单位和环保部门应用，促进本标准的落地。 

2.加大对排污单位和环保部门的宣传培训力度 

国家排污许可制度对各行业提出了精细化管理要求，本标准涉及的环境管理

内容多，技术要求高，应加大对排污单位和环保部门的培训，帮助理解技术规范

的要求，指导排污单位申请和环保部门核发。 

3.开展标准实施评估 

建议结合行业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制定情况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

作开展情况，适时开展本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必要时开展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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